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2010年派遣制辅助检验员招聘启事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口岸药品检验所）是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的技术支撑机构，是一家具备药品、生物制品、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测能力的政府专业检验机构。

根据本所工作需要，由上海市人才中心所属上海雇员人才服务有限公司面向社会招聘全日制大专毕业以上人员7名，以上人员经面试、体检合格后与上海雇员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签订二年劳动合同（含试用期2个月），以接受派遣的方式到本所有关科室工作，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布如下：

一、岗位要求

1、遵纪守法，思想品德端正，身心健康，动手能力强（违法违纪受过处分和处罚人员不接受报名）；

2、具有全日制药学大专（或相关专业）以上学历；

3、在业务主管或检验员的指导下从事药品、保健品和化妆品等检验的辅助工作；

4、完成科室安排的各类事务性工作，内务的管理工作，其它辅助工作。

二、招聘职位及名额

	岗位名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招聘人数
	备  注

	辅助检验员
	本科
	药学
	1
	药品、保健品和化妆品等检验的辅助工作

	辅助检验员
	大专及以上
	药学及相关
	6
	


三、待遇

1、基本工资（未取得现学历毕业证前按照原学历标准计酬）：：

· 本科

试用期1200元，转正1500元

· 大专（高职）：

试用期1120元，转正1400元

· 中专（高中）：

试用期1040元，转正1300元

· 特殊情况：

由党政联席会议决定

2、津贴、补贴

饭   贴       300元/月

车   贴       200元/月

通讯费        10元/月

劳防用品      50元/月

高温季节津贴  50元/月（6(9月）

卫生津贴       35元/月

3、缴纳“四金”，享受部分在职职工福利待遇。

以上按照考勤计发。

四、上班地点

上海浦东张衡路1500号

五、招聘程序

1、发布招聘启事；

2、接受应聘人员报名；

3、对应聘人员资格进行初审

4、组织面试；

5、组织人员体检；

6、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受聘人员；

7、由上海雇员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按规定程序签定劳动合同，并派遣到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有关岗位工作。

六、报名办法

有意者请将以下材料寄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组织人事科（张衡路1500号）  邮政编码：201203           

1、报名表

2、个人简历

3、学习成绩单

4、双向选择推荐表复印件（需学校盖章）

5、计算机、外语证书复印件

6、校级及以上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证书复印件

7、 其它证明个人能力的材料

七、截止时间 

2010年1月20日

附件：报名表

上海雇员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2009年12月24日

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学历
	
	学位
	
	政治面貌
	
	

	何年何月何院校何专业毕业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
	
	

	学习成绩

	（按照毕业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专业（班级）综合排名对其等级进行评定）
	请在你认为合适项中打“(”

	
	一级（成绩综合排名前25％）
	

	
	二级（成绩综合排名26％-50％）
	

	
	三级（成绩综合排名51％-75％）
	

	
	四级（成绩综合排名76％-100％）
	

	外语水平
	通过CET-6级，达到425分（含425分）
	

	
	专业英语八级
	

	
	通过CET-4级，达到425分（含425分）
	

	
	专业英语四级
	

	
	掌握其它外语水平
	

	荣誉称号
	（校级及以上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
	请在你认为合适项中打“(”

	
	经认定的国家级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学校级
	

	
	其它校级及以上级荣誉称号
	

	科研创新
	拥有发明专利证书 
	

	
	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拥有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已申请发明专利的，并拥有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计算机水平
	

	其它证书
	

	学习工作

经    历
	

	特别声明：

本报名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递交的材料和照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法律责任。

填表人签名（需亲笔签名）：

二○○  年  月    日


